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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事项及已披露涉诉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含子公司）新增的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进行了统计，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新增诉讼金额合计 1,319.27 万元（未考虑

延迟支付的利息及违约金）。新增案件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

号 
案件编号 申请人/原告 被申请人/被告 诉讼类型 

诉讼涉及

金额 

（万元） 

进展

情况 

1 
（2020）粤 0310

民初 6926号 

深圳市宏佳精

密模具有限公

司 

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49.01 

尚未

开庭

审理 

2 
（2020）粤 0310

民初 6985号 

东莞市铭诚机

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6.69 

尚未

开庭

审理 

3 
（2020）粤 1303

民初 4977号 

深圳市速锋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1,038.42 

尚未

开庭

审理 
惠州沃尔夫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 

4 
（2020）粤 1303

民初 4978号 

广州流遍润滑

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225.15 

尚未

开庭

审理 
惠州沃尔夫自动

化设备有限公司 

 

二、新增案件基本情况 

（一）（2020）粤 0310 民初 6926 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深圳市宏佳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被告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490,086.42元及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被告素有业务往来，通常是被告通过传真等电子方式向原告下《采购 

订单》采购产品，月结 90 天。原告确认订单后依约送货上门，被告验收合格后

予以签收。后被告制作对账单发给原告，原告核对无误后盖章回传。2018 年 02

月份至 2019年 01月份期间被告一起向原告采购货物总金额为 1,223,550元。但

截至 2019 年 10月 01日，被告尚欠原告到期货款 490,086.42元。经原告多次催

促，被告仍未付清剩余货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第一百六十

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 

因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诉

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4、进展情况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10 月 19 日出具的案号（2020）

粤 0310 民初 6926 号的传票，本案将于 2020 年 11 月 09 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

开庭审理。 

（二）（2020）粤 0310 民初 6985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东莞市铭诚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 66,900.00元及利息；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2018 年 10 月 17 日，原被告双方开始合作，并签订了《深圳市远洋翔瑞机



械有限公司委外定单》，金额为 8,800.00元，约定被告购买原告横梁、机床、工

作台底座等。付款方式为月结 90 天，原告每月 3 号回签被告提供的对账单。原

告应按照被告的要求将货物运输到被告指定的地点。2018 年 11 月 05 日，原被

告双方再次签订了《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委外定单》，金额为 88，100.00

元。  

  2018 年 10 月 17 日开始，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将货物运送到被告指定的

地点。2018年 12月 12 日，由于被告举办活动，原告同意赞助 500.00 元，从货

款中抵扣。但截至 2019 年 03月 18日，被告还欠原告货款：96,900.00 元。2019

年 09 月 20 日，被告支付货款 1 万元。2019 年 11 月 05 日，被告支付货款 2 万

元。还剩余 66,900.00 元货款未支付，此后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支付货款的义

务，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廷履行该义务。 

原告认为，双方间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原告作为出卖人，按照约

定履行在被告指定地点交付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被告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货款。

被告不按照约定的义务支付货款，显然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在原

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支付货款义务后，被告仍不能履行，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

合法权益，故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能够及

时作出判决，并能判如所请。 

4、进展情况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10 月 13 日出具的案号（2020）

粤 0310 民初 6985 号的传票，本案将于 2020 年 11 月 06 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

开庭审理。 

（三）（2020）粤 1303 民初 4977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深圳市速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二 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向原告支付 2018 年 06 月至 2019 年 03 月期

间的货款人民币 10,350,647.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2）请求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向原告支付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05 月期

间货款人民币 16,80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3）请求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向原告支付 2020 年 06 月的货款人民币

16,800.00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4）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原告自 2018年 06月至 2018年 12月期间与被告一签订了采购主电轴及配件

的订单，原告按订单约定都交货至被告二的地址，货款结款方式为月结 90 天，

原告每月与两被告按月对账，经统计，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至今仍欠原告

2018年 06月至 2019 年 03月期间的货款 10,350,647.00元。 

2019 年 12月至 2020年 04月期间，原告与被告二签订了采购主电轴及配件

等产品的订单，货款结款方式为预付货款或货到付款，原告继续供货且按月对账，

经统计，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至今仍欠原告 2019年 12月至 2020 年 05月期

间的货款 16,800.00 元。 

2020 年 05月，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对六套电主轴进行维修的订单，原告于

6月完成六套电主轴的维修，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欠原告 2020 年 06月的

货款 16,800.00元。 

原告认为，两被告之间作为关联企业，明显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具体表现

为地址混同，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务混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令原告已

经无法区分交易对象到底是谁？而且从被告一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形来看，已

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或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

第二十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 15 号指导案例，原告认为，两被告

相互之间对公司的债务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基于此，原告在多次催款未果的

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此起诉，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

讼请求。 

4、进展情况 

根据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0 月 19日出具的案号（2020）粤 1303

民初 4977号的传票，本案将于 2020年 12月 03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四）（2020）粤 1303 民初 4978 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 广州流遍润滑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一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 

被告二 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向原告支付 2018 年 08 月至 2019 年 04 月期

间的货款人民币 2,251,518.49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2）本案的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原告自 2018年 08月至 2019年 04月期间与被告一签订了采购高压油管、油

排、油泵及配件等产品的订单，原告按订单约定交货至被告二的地址，货款结款

方式为月结 30 天，原告每月与两被告按月对账，经统计，截至原告起诉之日，

两被告至今仍欠原告货款 2,251,518.50元。 

原告认为，两被告之间作为关联企业，明显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具体表现

为地址混同，人员混同，业务混同，财产混同，财务混同，联系方式混同，两块

牌子，一套人马，令原告已经无法区分交易对象到底是谁？利用被告一的名义采

购，而采购的财产却归入被告二所有和掌控，而且从被告一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等情形来看，明显是想利用公司人格混同以达到

逃避履行公司债务的非法目的，已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根据或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十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 15

号指导案例，原告认为，两被告相互之间对公司的债务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基于此，原告在多次催款未果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此起诉，

请求贵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4、进展情况 

根据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 2020年 10 月 19日出具的案号（2020）粤 1303

民初 4978号的传票，本案将于 2020年 12月 08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已披露诉讼案件进展 

公司于 2020年 07月 30日披露的《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披露了公司



（含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对公司及其子公司涉及的部分诉

讼事项进行了更新。截至目前，上述部分案件已有最新进展，现将有关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1、2020年 10月 20日，公司领取了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8月

04日出具的（2020）粤 0309执 75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复印件。申请执行人深圳

市精锐狮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中，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 0309 民初 10764 号民事调解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应支付人民币 5,408,516.85

元及利息。因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深

圳市精锐狮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对于已发现的财产经强制执行后已执行

到位人民币 585,496.90 元。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申请

执行人亦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本案符合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的条件，可以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处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期间，申

请执行人享有继续要求被执行人清偿债务的权利，被执行人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

人履行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

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

十九条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2020年 10月 23日，公司收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09月 11

日出具的（2020）粤 0306执 920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申请执行人深圳台纬电源

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深

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粤 0306 民初 39990 号民事调解书已发生法

律效力，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应支付人民币 113,401.00 元。因深圳市

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深圳台纬电源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对已发现的财产经强制执行后实际领款 19,209.00 元。法院

认为，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申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

行的财产线索，本案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可以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处

理。如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可持本裁定书依法向本院申请

恢复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

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四、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除已披露及本次披露的诉讼外，公司及控制下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鉴于公司已无法控制深圳市远洋翔瑞

机械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03 月 30 日披露的 2020-011 号公告），公司未知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

限公司及惠州沃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公司已无法控制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惠州沃

尔夫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公司未知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有限公司及惠州沃尔夫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情况，目前无法判断其对

公司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仲裁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10月 23日 


